
屛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 

在職進修實施要點 
 

7 5 年 0 8 月 0 6 日訂定 
9 3 年 0 2 月 0 9 日修訂 
113 年 12 月 02 日修訂 

 

1. 為鼓勵教師吸取新知，增進教學效果，特訂定本要點。 

2. 凡教育部或其他教育機關舉辦之各種研習會，各科任課教師依其興趣與教學需要，可經

學校同意報名參加，如未有教師自願參加者，由學校指定派員參加。 

3. 凡簽呈經學校同意之校外專業發展或研習活動之教職員，學校給予公假，並發給差旅費；

但應於三日前提出請假單，職務代理與課程代理依「教職員工請假作業要點」第七項規

定辦理。 

4. 參加校外研習活動之教師，應認真學習，活動後應填寫「參加校外研習活動簡報表」，交

人事室會知有關處室，以供學校及其他教師參考，並應將研習內容於專題演講、校刊發

表，或於教材教法研討會、課堂上加以應用，以收實效。 

5. 參加校外研習活動之教師，應全程參與，亦不得藉故不報到，並應遵守主辦單位之各項

規定。 

6. 參加校外研習活動之教師，經主辦單位審定成績優良者，學校給予獎勵。 

7. 其他政府機關及民間單位舉辦之講習或進修學分，在不影響學校校務及授課原則下，可

提出申請，經學校同意始可參加，並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 

8. 教師申請在職進修學位規定。 

(一) 申請進修須在學校服務滿一年以上者為限，其「服務滿一年」之計算以依法取得合

格教師證書並實際擔任教育工作之學期起算至報考時該學期結束止。 

(二) 進修條件： 

1.教師進修系所，須與本職工作或專業發展有關。 

2.教師申請在職進修學位，須不影響教學及行政業務。  

(三) 作業程序： 

1.報考前需簽核經學校核准，未符合進修條件經學校同意利用辦公時間前往進修者，

以事假或補休假處理；擅自利用辦公時間就讀者，依「教職員工成績考核辦法」

第四條處理。 

2.經核准部分辦公時間進修者，每週酌予公假一日（或兩個半日），惟學校教學或

業務仍須自理，期限最高不得超過法定最高修業年限。 

9.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